
设计制作药品普法宣传品项目

比价公告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拟对设计制作药品普

法宣传品项目进行采购，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供应商参与报

价。

一、联系人信息

1.1 采购人信息

名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53 号天誉商务大厦西塔

1.2 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姚老师

电话：020-37871426

二、项目概况（比价范围）

2.1 项目名称：设计制作药品普法宣传品。

2.2 项目周期：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

项目预算（最高限价）：70000.00元，凡超出最高限价

的，一律视为无效。

2.3 项目需求：具体详见附件1。

2.4 采购方式：比价，本项目按供应商的报价从低到高

的顺序进行排名，推荐有效响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成交候

选人。

三、递交报价资料时间与地点



3.1 递交资料时间：2023 年 8 月 15 日下午 17:30 前，

逾期恕不接收。（供应商可采用邮寄方式递交报价资料，但

应在前述的截止时间前送达，逾期送达的，供应商自行承担

后果）。

3.2 递交资料地点：

纸质版文件：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53 号天誉商务大

厦西塔 11 楼；

电子扫描文件（盖章版本）：可 U 盘报送或发送至

1074369822@qq.com。（请在邮件标题注明：【XXXX 项目】

【XXX（公司名称）】，以及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另提

交 U 盘概不退还。）

四、合格报价人资格要求

4.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所

规定的条件；

4.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4.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1.4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

4.1.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以上规定可提供《报价人资格声明函》，具体详见附件

2。

4.2 分支机构报价的，必须由总公司（总所）授权【依

据《报价人资格声明函》及其附件、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执

业许可证）扫描件及总公司（总所）出具给分支机构的授权

书】。

4.3 报价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中“记录失信被

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的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中“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期间（以评审小组于资格性审查时在上述网站查询结果为

准，如上述网站查询结果均显示没有相关记录，视为没有上

述不良信用记录。同时对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截图存

档。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报价人须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4.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五、报价资料的递交要求

5.1 可执行应标方案（必须全部响应需求内容，否则报

价无效）；

5.2 公司营业执照/法人登记证书的复印件（需加盖公

章）；

5.3 报价人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补充材料。

上述资料按顺序装订成册，落款处盖公章及盖骑缝章，



并装入密封袋，在密封袋正面上注明报名单位名称和项目名

称，加盖公章。

六、评审方法

6.1 评审依据：本项目参照有关规定，评审办法解释权

为采购人，采购人对评审结果不作任何解释。

6.2 评审过程：至递交报价文件截止时间不够三家则项

目采购失败。首先由评审小组对各报价人进行资格性审查

（见附表 1：资格性审查表）和符合性审查（见附表 2：符

合性审查表），只有通过上述审查的报价人才能进入报价评

审。

6.3 评审过程在采购人监督下进行，体现“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

6.4 报价人在比价过程中不得与采购人及与本项目有

关的任何人有违法违纪的经济行为。

6.5 评审结果的确定：有效最低价成交。

附表 1

资格性审查表

序号 评审内容 1 2 3 …

1
报价人符合本项目规定的资格要

求及资格证明文件齐全；

结论



备注：1.报价人分栏中填写“√”表示该项符合项目要求，“×”表

示该项不符合项目要求；结论写“通过”或“不通过”。

2.有一项不符合的报价人即为不通过资格性审查，则该报价人

为不合格报价人，不需进行后续评审。

附表 2

符合性审查表

序号 评审内容 1 2 3 …

1 按照本项目规定要求签署和盖章；

2
响应报价没有超过采购预算（最高

限价）；

3
响应文件完全满足实质性条款（项

目需求服务内容）无负偏离的；

4
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无效情

形。

结论

备注：分栏中填写“√”表示该项符合本项目要求，“×”表示该项

不符合本项目要求；结论写“通过”或“不通过”。



七、本项目采用最低价成交原则，如出现相同报价，由

采购人比价评审小组综合考虑应标方案等条件后商议后推

荐成交单位。

八、采购人依据报送的资料，组织成立比价评审小组，

依照上述第六点选取成交候选人，比价结果在广东食品药品

教育服务网公开接受监督。

九、成交公告

评审完成后，在广东食品药品教育服务网发布成交结果

公告，并请成交公司与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采

购人）联系签订合同。

附件：1.关于设计制作药品普法宣传品项目需求

2.报价人资格声明函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

2023 年 8 月 10 日



附件 1

关于设计制作药品普法宣传品的需求

一、项目背景

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法规和科技处被评为首批国家药监

局药品法治宣传教育基地，顺利通过国家药监局验收并挂

牌。为做好普法宣传工作，结合工作实际和需求，拟设计制

作以药品普法宣传标语和图案等为主要内容的宣传品。

二、项目周期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三、项目预算

7 万元

四、宣传品需求

（一）设计制作普法宣传手提袋

1.数量：各 1000 个，共 2000 个

2.款式和材质要求：毛毡材质的袋子

3.规格：长宽高 40*30*15cm、30*25*12cm

（二）设计制作普法宣传品

1.包括以下物品：鼠标垫、笔筒、手机支架等

2.数量：每种品类 800 个

3.规格型号：鼠标垫（异型，有护腕、长宽：25*20mm）、

笔筒（亚克力材质、方形、指定图案、长宽高：66*66*105mm）、

手机支架（立体异型、指定图案、树脂材质、长宽高：

8.6*6.5*10.2cm）

注：以上大小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三）设计制作棒球帽

1.数量：400 个

2.款式：棒球帽（帽檐 7.5cm、帽围 54-60cm、帽深 13cm）



3.材质要求：内置吸汗带、高档菠萝布、防水（可无惧

水洗）

五、服务质量要求

（一）宣传品印制内容

1.普法标语：“百姓健康装在心，药品普法我践行”/

“药品监管人人参与，用药安全家家受益”

2.广东药监 logo

3.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卡通形象大使安安 logo（注：

*安安为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卡通形象大使，可提供 2D 矢

量图）

（二）供应商应标时应提交宣传品的初步设计方案，设

计方案方案应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及有效的推进时间安

排。在制作前，需提供不同材质的样品供受托方审核和筛选，

审核确认后方可正式制作。

（三）如省局有关工作计划有临时性调整，则根据实际

情况对上述工作内容进行调整。

（四）以上物资含送货上门，并送至广州市东风东路 753

号之二 21 楼。



附件 2

报价人资格声明函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事务中心：

关于贵方设计制作药品普法宣传品项目采购，我方承诺

提供报价文件所有资料及内容是准确和真实的。我方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

承诺如下：

（1）我方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我方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我方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我方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5）我方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我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方对在本函中所作的所有承诺承担法律责任。

供应商名称(单位盖公章)：

日期：


	以上规定可提供《报价人资格声明函》，具体详见附件2。
	结论


